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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青 岛 市 财 政 局

青城管〔2024〕60 号 签发人：孙 震 鞠立果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
青 岛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青岛市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
转换管道天然气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、市人民政府，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，青岛高新区管委，市

直有关部门，青岛能源集团：

《青岛市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管道天然气工作实

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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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。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青岛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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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
管道天然气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部署，

提高餐饮场所燃气使用本质安全水平，从源头防范化解餐饮场所

燃气安全风险，有序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管道天然气（以下

简称“瓶改管”）工作，根据《青岛市城镇燃气管道设施“带病

运行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（青办发电〔2024〕6 号）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市级统筹、区（市）负责、燃气企业实施的工作体系，

加快推进餐饮场所“瓶改管”工作，有效降低餐饮场所用气风险。

2025 年年底前，按照“政府奖补、企业优惠、愿改尽改”的原

则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餐饮场所“瓶改管”工作，基本实现符合

条件、有安装意愿的餐饮场所管道天然气全覆盖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在城市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、符合管道天然气设施建设规范、

产权明晰、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经营、食品加

工单位，以及机关事业、医院、民政服务机构、学校（含幼儿园）、

企业单位食堂等各类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。

三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中小餐饮场所改造奖补。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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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，对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（以下简称市内三区）

范围内，改造后燃气表额定流量之和不大于 16 立方米/小时的中

小餐饮场所的建筑红线内工程费用，由市财政给予奖补，其中：

对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底前实施并完成改造的，

按照 5000 元/户标准奖补；对 2025 年 11 月至 2025 年年底前实

施并完成改造的，按照 3000 元/户标准奖补；对工程费用低于上

述标准的，据实奖补。符合条件的中小餐饮场所用户仅需向燃气

企业支付扣除政府奖补后的费用。

其他区（市）参照执行并自行承担奖补资金。

（二）管道燃气企业优惠让利。建筑红线外燃气管网部分由

管道燃气企业予以优惠让利，并在企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营业

厅（站）等渠道公示。建筑红线内管道接入以及户内燃气设施配

套由管道燃气企业实施的，鼓励管道燃气企业减免勘查设计费、

检验检测费等。鼓励管道燃气企业进一步提高优惠让利标准，扩

大优惠让利范围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资金保障。市内三区管道燃气企业向属地燃气行政主

管部门报送用户发展明细等，属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经核实认定，

并报经区政府同意后，报至市城市管理局，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第

三方机构对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费用及应奖补金额审核认定后，

按程序报市财政局申请奖补资金。

其他区（市）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要对管道燃气企业提报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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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餐饮场所用户发展明细及工程费用等进行严格审核，核算应奖

补资金后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。

（二）市政管线配套建设保障。餐饮场所建筑红线外燃气管

道接入工程涉及道路开挖修复、城市绿化补偿等相关费用，按照

“成本补偿”原则，合理确定收费标准，不收取惩罚性费用，对

占道施工等政府性收费按规定落实有关减免政策。涉及市政道路

挖掘、园林绿化占用的，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容缺受

理、并联审批，在规定时限内加快完成审批工作。

（三）加快管道天然气普及工作。在燃气设施专项规划确定

的管道燃气覆盖范围内，新建住宅（含底商）、工业园区以及需

要使用燃气的建设项目，应当配套建设相应的管道燃气设施。管

道燃气企业应当将燃气管道配套至新建住宅的底商外，并预留气

源接口。

五、工作分工

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统筹调度“瓶改管”工作，协调有关部门、

区（市）和管道燃气企业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汇

总各区（市）工作进度台账，定期调度和通报；负责组织第三方

机构对市内三区中小餐饮场所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费用及应奖

补金额进行审核认定。

市财政局负责市内三区奖补资金筹措及拨付工作。

市商务局负责督促餐饮经营单位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。

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督促医院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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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政局负责督促民政服务机构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。

市教育局负责督促学校（含幼儿园）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

气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园林和林业局按照职责分工高效办理“瓶改

管”工程项目涉及的行政许可等事项。

各区（市）政府负责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组织开展辖区内“瓶

改管”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进行宣传发动，及时解决推进过程

中遇到的问题，核实用户发展明细，及时落实奖补政策，确保“瓶

改管”工作高效推进。

各管道燃气企业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、出台优惠让利政策、

科学有序组织施工、合理安排验收通气；负责建立“瓶改管”餐

饮用户有关资料台账，配合做好核查、统计等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聚力推进。采取奖补方式发展管道天然气

餐饮用户是我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，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

有力举措，各区（市）、各有关部门、各管道燃气企业要高度重

视，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，形成联动机制和工作合力，及时

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“瓶改管”工作有力有

序推进。

（二）严密组织，科学实施。2024 年 10 月 23 日前，各区

（市）要制定本区（市）工作方案，并组织有关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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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燃气企业抓好落实。管道燃气企业要建立用户发展台账，于

每月 5 日前将上月发展用户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报区（市）燃气

行政主管部门。各区（市）要采用现场核查、电话回访、资料审

核等方式进行核查，并留存施工图、工程合同、工程预（结）算、

工程费发票、费用审计等相关证明资料备查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增进共识。各级各有关部门、各管道燃气

企业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报纸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开展

政策宣传和燃气安全常识宣传，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，凝聚广泛

的社会共识，助力“瓶改管”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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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